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簡章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 

（二）.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要點。 

（三）109 年 7 月 10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93692J 號函。 

（四）國立嘉義大學「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 

二、名額 

（一）師資培育獎學金之甄選，以甄選師資培中心二年級以上（含碩士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學程生為對象。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5 名，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5 名，以達到遴選標準之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及區域弱勢之學生為優先(其名額以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2 名、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2

名)，未足額錄取者，得流用於一般生甄選。 

三、獎學金金額 

（一）獲甄選通過之師資生，每名每月核發 8,000 元，獎學金之受領月份，以經甄選錄取後之

次月起請領。 

（二）獲獎師資生若其就學期間須每學期通過相關考核審查且符合續獎資格，方可續領獎學

金，受獎年限為一年。 

（三）退學、休學、放棄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教育實習課程階段不提供獎學金）者，

僅得領取至發生事實之月份。 

（四）師資生於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第四點任一款規定者，應停發一個月獎學金。 

四、獎學金受領資格 

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受獎生為大四生時，於受獎學年度

期間須通過至少一項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之檢測，其餘年級獎學金受獎生於受獎期

間內所須通過之教學實務能力檢測項目，則不予限制）。 

（二）服務學習、勞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認定之通過基準。 

（三）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學，每學期

至少三十六小時。 

（四）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等領域教學研究中

心成果研討會及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五）參與至少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五、申請資格 

（一）申請限制：未符合本校師資培育獎學金續領資格遭淘汰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二）師資培育中心二年級以上（含碩士生，不含實習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程生，

符合「申請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應達前 30%或達 80 分以上，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應

達 70 分以上」之條件者，得提出申請。 

（三）未領取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四）申請表格：請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下載。 

（五）檢附證明：申請者需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書面文件，送交師資培育中心。 

（六）特別申請資格：申請弱勢師資生（學程生）身分者，除需符合前開基本申請資格

外，需具備下列各項條件之任一項： 

1. 經濟弱勢：持有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證明



者。 

2. 區域弱勢：申請時仍設籍於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之鄉、鎮、區名稱者

（「區域弱勢」之行政區範圍）。 

 

六、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五時截止，將報名申請表、歷年成績單(需註明歷年

累計平均、累計名次、班級總排名)，送至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三樓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

(逾時未繳交申請資料或表件不完全者，視為申請手續未完成，將不予受理)。 

 

七、甄選項目及錄取方式  

（一）學業成績表現（50%） 

（二）面試（50％）：面試內容包括教育知能、學習歷程、表達能力與生涯規劃。面試時間

為 109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二時，面試地點為科學館 I-101。 

（三）同分比序：若有考生同分，同分比較順序為 1.面試、2.學業成績表現。若面試成

績、學業成績表現皆相同，則由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抽籤決定錄取順序。 

（四）決審會議：由師資培育中心召開「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決定錄取名

單。 

（五）錄取名單將於 109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公布於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資格申請表 

姓名  聯絡電話（H）  學系  

學號  手機  年級  

聯絡地址  e-mail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檢附本人存摺影本 

是否領取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是，（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否 

符合資格項目 

(申請人請勾選) 

資格填寫及檢附資

料（申請人填寫） 
系所、中心審核 

師資培育中心 

審核 

師資生 

□大二 □大三 □大四

(師培學系生) 

□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

總成績須達前30% 

□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

在70分以上 

□學業成綪表現： 總分         

      

□面試： 總分        平均：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檢附成績單 

師資生 

□大三 □大四  

□延修生  □碩二以上 

(師培中心生) 

□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

總成績須達前30%或

80分以上 

□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

在70分以上 
□學業成績表現： 總分         

       

□面試： 總分        平均：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師資生 

□碩一 

(師培中心生) 

□大學學業總成績須達

前30%或80分以上 

□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

在70分以上 

□檢附成績單 

□具備經濟弱勢或區
域弱勢資格 

檢附資料證明： 

□具低收入戶身分 

□具中低收入戶身分 

□具偏遠地區身分 

□具低收入戶身分 

□具中低收入戶身分 

□具特殊偏遠地區身分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資料是否齊全？ 

□是      □否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系(中心)承辦人核章： 
 
系(中心)組長核章： 

師資培育中心 
主管核章： 



 


